
立法會 CB(2)889/98-99(04)號文件

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坊工友服務處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辦事處的信頭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辦事處的信頭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辦事處的信頭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辦事處的信頭

敬啟者：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基本法》決議案《基本法》決議案《基本法》決議案《基本法》決議案

本㆟已作出預告，將於十㆓月㆓日立法會會議席㆖提出決議案，提出

修改《基本法》第七十㆕條及附件㆓的修改議案。本㆟希望十㆒月㆓十日的

內務委員會能加入議程，讓議員得悉本㆟決議案內容及討論有關修改《基本

法》機制的問題。

現隨函附㆖㆒討論文件，以供參考；盼　閣㆘批准加入有關議程，使

以㆖問題能於內務委員會㆖作出討論。謹謝！

此致

內務委員會主席

梁智鴻議員

梁耀忠　謹啟

（蔡耀昌代行）

1998 年 11 月 17 日



1998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0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

修改基本法決議案修改基本法決議案修改基本法決議案修改基本法決議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位議員，有關梁耀忠議員擬於十㆓月㆓日立法會會

議席㆖根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提出修改《基本法》的決議案，並希

望內務委員會討論有關修改《基本法》機制的問題。

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

2. 梁耀忠議員已作出預告，將於本年十㆓月㆓日立法會會議席㆖，根據

《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提出修改《基本法》的決議案，建議修訂《基本

法》第七十㆕條及附件㆓的條文。

3. 現時《基本法》第七十㆕條對議員提出涉及公眾利益的議員條例草案

設㆘了重重關卡：凡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便不能提出，而

涉及政府政策的在提出前須獲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梁耀忠議員認為，提出

「私㆟法案」是立法會議員的憲制權利，但《基本法》設㆘的關卡卻跟立法

會作為㆒個實質立法機關的目標背道而馳，亦剝奪了民選議員的權力；事實

㆖，《基本法》第七十㆕條設㆘的框框，連殖民㆞時代的做法（當時只限制

議員不能隨便提出涉及公帑的條例草案）也不如，實在是民主倒退。因此，

《基本法》第七十㆕條必須立即修改，還原前立法局的做法，即議員提出法

案的唯㆒限制是「如法案涉及公帑開支，則在提出前須獲得行政長官書面同

意」。

4. 至於立法會表決程序，梁耀忠議員認為，現時「分組表決」的規定不

但令議會很多議題難以獲得通過而浪費資源，同時亦製造出不少「多數服從

少數」的鬧劇。舉例來說，剛於兩星期前表決由梁智鴻議員提出的「施政報

告致謝議案」便是㆒「經典」，有關議案其實是獲得 38 票贊成而只得 19
票反對，甚至在「兩組」㆗均是贊成票多於反對票，但居然在「分組表決」

機制㆘仍遭到否決；此外，㆖星期㆔（十㆒月十㆒日）程介南議員的議案，

在表決時亦遭到類似的結果。梁耀忠議員認為，在選舉方式已經十分「分化」

的議會㆗再實行所謂「㆒會兩局」式的「分組表決」，只會令議會更為「㆕

分五裂」，甚麼事情也做不成！因此，「分組點票」的表決方式必須修改，

而最簡單便是引用過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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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已久的「簡單多數決制」。

5. 根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修改《基本法》

的提案權，而有關提案是經港區㆟大㆔分之㆓多數、特區立法會全體議員㆔

分之㆓多數和特區行政長官同意後由港區全國㆟大代表團向全國㆟大提

出。是次提案是立法會議員行使他們的權利，在立法會㆗提出決議案，以期

獲得全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支持提出《基本法》修改議案，之後再爭取行政

長官及港區㆟大同意。

提出修訂議案的機制提出修訂議案的機制提出修訂議案的機制提出修訂議案的機制

6. 現時有關提出《基本法》修改議案的機制及程序等問題，並未有法例

作出詳細規定，例如修改議案到底誰有權提出（除了港區㆟大、立法會及行

政長官外，會否有其他㆟士？如㆒般市民均有權提出）、修改議案須同時獲

得港區㆟大、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同意的處理機制等，這是重要事項，缺乏有

效法例規定無疑是極不恰當的，甚至可能因而令修改《基本法》變為更遙不

可及的事；因此，期望內務委員會能跟進有關問題，推動特區政府作出立法，

以確立清晰機制及程序處理有關提出《基本法》修改議案的問題。

7. 梁耀忠議員建議，內務委員會可將有關問題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及政

制事務委員會作出跟進，或甚至成立㆒個小組委員會專責處理。由於修改議

案的提出需要獲得立法會、行政長官及港區㆟大代表的同意，因此在討論有

關機制時有必要邀請政府代表及港區㆟大共同參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8. 謹請各位議員參閱附㆖的決議案文本，並研究如何跟進確立修改《基

本法》機制的問題。

梁耀忠議員辦事處梁耀忠議員辦事處梁耀忠議員辦事處梁耀忠議員辦事處

1998 年 11 月 17 日



1998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0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基本法》提案的處理機制《基本法》提案的處理機制《基本法》提案的處理機制《基本法》提案的處理機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討論涉及修改《基本法》提案的處理機制問題，並請求內

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立法訂立處理修改《基本法》提案的有關機

制。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基本法》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的法律依據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文件《基本法》由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實施，

而有關修改《基本法》的規定則見《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有關條文內

容為：

「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民代表大會。

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民

代表大會代表㆔分之㆓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民代表

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民代表大會提出。

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意見。

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華㆟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

策相抵觸。」

3. 然而，《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只提出原則性的規定，關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提案權的運作及處理機制仍有不少㆞方有待澄清及具體化。

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基本法》提案引申的問題《基本法》提案引申的問題《基本法》提案引申的問題《基本法》提案引申的問題

4. 首先，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到底誰有權就《基本法》提出修改議案；

對此，《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並未有明確規定。我們的初步理解是，對

修改議案行使「同意權」的港區㆟大、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均擁有提案權是合

乎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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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我們同時認為，既然《基本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誰擁有提出修改議案

的權力，因此，特區擁有自治權立法賦予諸如香港居民以聯署方式提出修改

議案的權利，這是值得詳加研究的項目。

5. 第㆓，修改議案提出後，港區㆟大、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同意（或不

同意）權如何行使，亦是問題所在。由於立法會主席已裁決梁耀忠議員提出

修改《基本法》決議案合乎規程，因此立法會行使「同意權」的程序爭議性

並不大；至於行政長官行使「同意權」，亦較為簡單；問題最大是港區㆟大

部分，由於現時港區㆟大並沒有正式會議及議事規則，因此並沒有法定機制

介定召開會議、處理提案及表決程序等事項，這是極不恰當的。

6. 港區㆟大、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在處理是否同意《基本法》修改議案時，

可否將之修正？若港區㆟大、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對同㆒議題的修改議案內容

有不同意見，是否有機制可以作出相互討論、協調，才行使「同意權」？以

㆖機制的確立亦極為重要。

7. 總括而言，制定㆒條本㆞法例，以介定及規管㆖文第 4 至 6 段述及的

事項，是必需及合宜的。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8. 謹請內務委員會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立法訂立處理修改《基本法》

提案的有關機制，並在有需要時邀請政府當局及港區㆟大與會共同討論。

梁耀忠議員辦事處梁耀忠議員辦事處梁耀忠議員辦事處梁耀忠議員辦事處

1998 年 11 月 20 日


